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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专职消防队建设管理规定

(2015年12月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19号公布 自2016

年 2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专职消防队的建设和管理，提高专职消防

队灭火救援和火灾预防能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

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〉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

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专职消防队的建设

和管理。

本规定所称专职消防队包括政府专职消防队和单位专职消

防队。政府专职消防队是指除公安消防队以外，由地方人民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和各类园区管理委员会组建的专职从事火灾扑救、应

急救援等消防工作的队伍；单位专职消防队是指由企业事业单位

组建的专职从事火灾扑救、应急救援等消防工作的队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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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林火灾消防队伍的建设和管理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

执行。

第三条 专职消防队由地方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园区管

理委员会、企业事业单位根据消防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地区、本单

位的实际需要和财力水平组建。

专职消防队应当接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业务指导和调度

指挥。

第四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的建设和管理，应当坚持政府主

导、专群结合、统筹发展、覆盖城乡的方针，并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单位依法登记；

（二）人员实行劳动合同制；

（三）经费由财政负责保障；

（四）管理主体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为主。

第五条 地方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园区管理委员会应当

按照《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》、《乡镇消防队标准》、《地方消防经

费管理办法》和《消防监督技术装备配备标准》等规定，结合本

地区实际，制定政府专职消防队建设发展规划及年度实施计划，

统筹安排政府专职消防队的日常运行公用经费和人员经费，保障

政府专职消防员参加社会保险、住房公积金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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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需经费。

单位专职消防队所需经费由组建单位自行负责。

第二章 建设规则

第六条 下列地区应当组建政府专职消防队：

（一）消防站数量未达到《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》规定的城

市（包括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和东莞、中山市的乡镇、街道，

下同）；

（二）建成区面积超过 2 平方公里或者建成区内常住人口达

2 万人以上的乡镇、街道；

（三）全国重点镇、省级重点镇和中心镇、历史文化名镇；

（四）省级以上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产

业转移工业园区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、旅游度假区；

（五）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、经营单位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集

中的乡镇、街道和园区；

（六）其他火灾危险性较大的乡镇、街道和园区。

下列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组建单位专职消防队：

（一）大型核设施单位、大型发电厂、民用机场、主要港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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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生产、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大型企业；

（三）储备可燃重要物资的大型仓库、基地；

（四）火灾危险性较大、距离公安消防队较远的其他大型企

业；

（五）距离公安消防队较远、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

的古建筑群的管理单位。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园区管理委员会、企业事业单

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单独组建或者联合组建专职消防队。

第七条 城市政府专职消防队的建设，包括规划选址、建筑

标准、装备标准和人员配置等参照《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》执行；

其他乡镇、街道和园区政府专职消防队的建设参照《乡镇消防队

标准》执行。

第八条 单位专职消防队的建设应当与本单位防火灭火、应

急救援的实际需要和能力相适应，按照建设规模可以分为支队、

大队、中队三级。设置 2 个以上专职消防中队或者人数在 50 人

以上 100 人以下的，可以成立专职消防大队；设置 5 个以上专职

消防中队或者人数在 100 人以上的，可以成立专职消防支队。专

职消防支队、大队下属的专职消防队称为专职消防中队。

第九条 专职消防队的设立或者撤销，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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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并在设立后 10 个工作日内、撤销前 10 至 20 个工作日报当

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。

第十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应当具备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条件，

并依法申办事业单位法人登记。

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实际，将政府专职消防员逐步

纳入事业编制管理。

第三章 管理规范

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的政府专职消防队由当

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管理；乡镇、街道、园区的政府专职消

防队由当地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或者园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管

理，亦可委托当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者公安派出所管

理。

单位专职消防队由组建单位自行管理。

第十二条 专职消防员的招录工作遵循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

的原则，其中，政府专职消防员由其所在政府专职消防队的组建

或者管理机关（机构）负责招录；单位专职消防员由其所在单位

专职消防队的组建单位或者主管单位负责招录，并报当地县级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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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。

政府专职消防队聘用事业编制岗位工作人员的，按照国家和

省有关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的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专职消防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年满 18 周岁；

（二）符合《消防员职业健康标准》规定的健康标准；

（三）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。

主要承担消防宣传培训、协助开展防火巡查和消防监督管理

等工作的消防文员，还应当具有建筑学类或者消防工程等相关专

业大专以上学历。

第十四条 专职消防员必须经过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消防机

构的业务培训并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，其定级、晋级、任职、续

任等应当取得相应的消防职业技能等级资格。

专职消防队实行队长负责制，队长应当经过省级公安机关消

防机构的培训考核。

第十五条 专职消防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，应当建立健全学

习、训练、执勤、考核、奖惩等各项规章制度，规范学习、工作

和生活秩序，积极开展技术、战术、体能训练和遵纪守法教育，

并按照规定对消防车（艇）和消防器材装备进行维护保养，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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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装备随时处于良好的应急状态。消防车（艇）和消防器材装

备不得用于非消防工作。

专职消防员执行任务时应当统一穿着制式服装，佩戴明显标

志。

第十六条 专职消防队队长的任免和力量配备、装备配置的

变动等情况，应当及时报当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。

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应

当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加强对有关政府专职消防队的日常监管。

第四章 职责任务

第十八条 专职消防队主要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承担本地区或者本单位的灭火救援、防火巡查和消防

宣传培训工作；

（二）参加危险化学品事故、建筑物倒塌事故、交通事故等

突发事故和自然灾害的应急救援工作；

（三）接受当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调度指挥，参

与其他地区、单位的灭火救援。

第十九条 专职消防队应当结合工作实际开展防火巡查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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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发现并督促有关单位、有关人员消除火灾隐患。经督促仍不改

正的，应当按照消防监督管理权限及时报告当地县级以上公安机

关消防机构或者公安派出所。

第二十条 专职消防队应当加强消防宣传培训工作，利用各

种途径宣传普及消防常识和消防法律法规，培训志愿消防队员和

职工群众，提高全民自防自救能力。

第二十一条 专职消防队接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灭火救

援指令后，应当迅速出动并接受其指挥。

第二十二条 专职消防队执行灭火救援任务应当贯彻救人

优先、科学施救的原则，及时救人和转移物资，并向当地县级以

上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报告，协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开展灾害事故

原因调查与统计工作。

第五章 保障机制

第二十三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所需的人员经费、公用经费等

纳入预算管理，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。

单位专职消防队的基础建设、营房建设、装备建设、业务建

设和日常工作所需经费，由组建单位提供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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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专职消防队的执勤消防车（艇）纳入特种车

（艇）管理，按照特种车（艇）办理牌照，可以安装、使用警报

器和标志灯具；符合国家免征车辆购置税规定的，可以办理车辆

购置税免税手续；执行灭火救援任务的消防车（艇）免缴车辆通

行费、泊车（岸）费。

第二十五条 专职消防队参加扑救外地或者外单位火灾所

损耗燃料、灭火剂和损坏消防器材装备的费用，经当地县级以上

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核准，由火灾责任单位负责补偿；扑救居民住

宅火灾所消耗的费用，由当地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给予适当

补偿；扑救参加保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住宅火灾所消耗的费

用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保险公司偿付的施救费中予以补偿，偿

额不足的，由当地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或者园区管理委员会给

予补足。

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与专职消防员签订劳动合

同。条件具备的，对骨干人员可以按照规定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

合同。

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本

单位的实际，合理确定专职消防员的工资待遇。政府专职消防队

中纳入事业编制管理的专职消防员，其工资福利待遇按照国家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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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有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政策规定执行；尚未纳入事

业编制管理的专职消防员，其工资标准应当不低于本地区事业单

位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，并享受与事业单位职工同等的福利待

遇。单位专职消防员的工资标准应当不低于本单位一线生产职工

的平均工资水平，并享受与生产职工同等的福利待遇。

用人单位还应当根据消防职业高危险性的特点，结合实际情

况建立专职消防队员高危补贴制度。

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为专职消防员办理基

本养老、基本医疗、工伤、失业、生育等社会保险，缴纳住房公

积金，并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必要的商业保险。

第二十九条 专职消防员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享有假

期和相关待遇。

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消防职业

公益性、高危险性的实际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，在积分入户、子

女入学入托、保障性住房安排等方面给予专职消防员适当的优惠

和照顾。

第三十一条 用人单位应当在不影响灭火救援和执勤训练

的前提下，有计划地组织专职消防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，为其离

队再就业创造有利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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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条 专职消防队和专职消防员在防火灭火、应急救

援等消防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

奖励。

第三十三条 专职消防员在灭火救援或者执勤训练中受伤、

致残、死亡的，按照规定享受工伤、医疗、抚恤待遇；符合烈士

评定条件的，按照《烈士褒扬条例》规定申报烈士。

第六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对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情节轻重追究纪律责任；涉

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：

（一）地方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园区管理委员会、企业

事业单位未按照本规定组建专职消防队，致使火灾发生后得不到

有效扑救，造成较大以上火灾事故的；

（二）专职消防队接到火灾报警后出动迟缓，造成较大人员

伤亡和财产损失的；

（三）专职消防队不接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灭火救援调度

指挥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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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其他依法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。

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，将消防车（艇）或

者消防器材装备用于非消防工作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

法》、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〉办法》的有关规定

处理。

第三十六条 专职消防员与用人单位发生权益争议的，按照

劳动人事争议处理的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所称专职消防员，包括专职消防队员和

消防文员。

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1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广东省人

民政府 2008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《广东省专职消防队建设管理

规定》（省人民政府令第 129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